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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.
周
永
熾
。
周
永
柏
•
美
和
.
逢
利 e

送
務

;

.
:
人
對
霊
「
不
摄
到
」
云 

岬
松
壽
•
雷
財
合
・
周
湛
•
陳
福
忠
,
「

0
摘
地
菓
工
人
極
形
块
乏
訊 

"昌
隆
。
鹿
羣
。
梁
成
。
輔
行
。
遠
東
。
一 據
申
央
政
府
與
省
政
府
令
辦
之
農
塲
工

H
B

富
利
。
黄
義
動
。
周
耀
東
。
心
田
公
司
-
人
臨
時
介
紹
所
報
吿
。
在
美
臣
埠
之
摘 

l
毎
壹
元
■
新
新
；
司
徒
置
宏
。
胡
五

地
菓
工
人
缺
乏
情
形
極
嚴
重
，
倘
雲
埠 

之
工
人
不
應
徵
。
於
是
星
期
底
卷
亞
弼 

斯
福
特
會
發
生
同
樣
情
形
，
預
備
由
加 

中
有
三
百
五
十
人
左
右
前
來
摘
雉
菓■ 

但
已
到
步
者
。
僅
七
十
人
。
留
今
年
種 

地
菓
之
地
較
多
。
又
豐
收
云
。

。
下
星
期 
一 
日
乃
英
王
遡
辰 

擄
零
售
商
會
宣
布
，
下
星
期 
一 
日
係
英 

王
謝
辰
。學
校
•
銀
行
•
中
央
政
府
。 

«
政
府
與
市
政
府
之
辦
事
機
關
。
均
放 

假
•
但
在
埠
中
心
區
之
大
小
商
店•
照 

常
營
業
。
于
核
日
郵
差
沿
門
派
信
一 
次 

0
預
約
態
覽
會
人
塲
券
獎
格 

據
太
平
洋
展
覽
會
預
約
入
坊
券
推
銷
辦 

事
處
消
息
。
預
障
之
入
塲
券
。
均
有
特 

別
號
數
。
以
備
於
最
後
之
展
覽
壹
刀
開 

彩
■
頭
獎
表
益
汽
車
。
二
獎
福
特
汽
車 

。
其
餘
拾
三
個
獎
品
。
係
加
拿
大
公
債 

票
•
由
五
拾
元
至
五
百
元
，
在
展
覽
會 

門
外
購
買
之
入
塢
券
。
則
無
享
受
開
彩 

之
權
利
云
■

◎
大
爐
重
油
毎
加
倫
起
半
仙 

昨
朝
此
間
斯
旦
逹
煤
油
公
司
之
大
爐
重 

油
・
每
加
倫
起
多
半
仙
•
據
饋
公
司
某 

代W
人
解
釋
・
因
此
處
缺
乏
燃
油
利
便 

;

是
以
必
需
辦
入
口
。
每
加
倫
加
多
牛 

仙
•
俺
政
町
抽
稅
云
-

Q
華
人
駕
貨
車
與
長
途
車
撞 

"
昨
星
期 
B.
日
下
午
，
住
跑
路
街
三0
七 

一
號
門
牌 *
 人
舉
順
等(
舞
音)
，
所
坐
之 

(
貨
車
。
行
强
魯
弼
南
。
附
近
第
廿
五
街 

•
時
。
突
與
卑
詩
電
卡
公
司
之
長
途
汽
車 

相
撞
•
致
傷
下
唇
與
鬆 
一
齒
云
・ 

昆
加
弟
將
有
戦
船
到
雲
埠
 

今
年
六
月
至
十
月
之
時
期
內
。
英
加
美 

:n

國
・
有
六
艘.
戰
船
到
來
雲
高
攀
•
兩 

®:係
巡
浮
艦
•
1
艘
讃
鬥
艦
•
一
艘
潛 

水
雑
■
兩
腮
小
戰
船
•厶

。
本
市
是 S
期
之
牛
肉
短
少 

本

16 
于
是
星
期
内
之
牛
肉
甚
少
。
有
到 

去
六
間
零
售
肉
店
探
消
息
者•
祇
有
一 

間
之
肉
料
・
足
以
應
付
而
有
餘
者
。
其 

餘
五
間
均
報
吿
短
少
。
但
熟
肉
與
臘
腸 

則
極
多
云
，
，

0
有
四
加
人
中
愛
爾
蘭
馬
票

毛
。

e

駐
本
埠
船
領
館
通
吿
 

。
關
於
僑
昆
歸
聲
份
證
事
 

爲
通
吿
事
.-
頃
奉^
®
^
員
會
四
月
二 

十
五
日
訓
令
開
。
「
據
江
門
僑
務
局
江 

36

發
字
第
二
)
八
號
呈
稱
■
「
現
准 

轄
區
內
各
縣
政
府
公
函
・
以
國
民
身
分 

證
之
頒
醒
。
實
爲
國
家
實
施
人
口
政
策 

，
嚴
防
奸
宀
九
與
國
民
履
行
權
利
義
務
之 

唯
~  
M

證
。
迭
奉
層
憲
飭
切
實
辦
埋
・ 

邇
以
檢
查
期
限
將
屆
、誠
恐
行
跳
境
內 

港
澳
輪
渡
乘
客
及
囘
國
旅
行
僑
民•
尙 

未
週
知
。
請
脇
助
曉
諭
。
以
利
國
民
身 

份
證
之
推
行
•
至
海
外
僑
民
囘
國
旅
行 

■
如
無
僑
居
證
。
又
無
身
份
證
及
其
他 

有
力
證
件
■
偷
被
檢
査
發
覺
與■
內
居 

民
同
樣
處
辦
等
由
■
准
此
，
除
佈
吿
曉 

諭
僑
民
外
。
理
令
備
文
呈
請
鈞
長
鑒
核 

■
擬
請
由
會
轉
飭
海
外
各
地
僑
民
團
体 

及
領
事
舘
轉
知
囘
國
僑
民
起
程
歸
國
酔 

■
務
須
在
海
外
取
得
歸
僑
身
份
證
。
以 

免
被
檢
査
時
躇

：：留

難
。
」
等
情
・
據 

此
•
除
分
行
外
。
合
行
令
仰
知
照
•
轉 

飭
各
僑
民
遵
照
」
等
因
，• 
查
本
舘
所
發 

之
書
登
記
證
•
蜃
證
明
■

信
腻
 

之
身
份
。
以
資
胃
.
，
奉
令
前
寧
。
合一 

$
通
吿
週
年
，
凡■
*

酸
項
蜜
紀
證 

之
僑
胞
。
囘
圆
時
昴
用
爲
身
份
證
明
 

文
件
•
不
必
另
向
本
館
聲
讀
發
聲
份
 

證
明
書
，
其
未
登
記
者
，
應
卽
向
本
鐘 

補
歸
登
記
爲
要
■
協

.

駐
溫
哥
華
總
領
事
厲
昭 

中
華
民 »
 三+

六
年
六
月
本
日 

Q
搭
源
貓
號
船
同
國
者
豊
 

真
國
總
繰
輪
船
公
司
奉
客
務
代
埋
為
福 

崇
君
一
頃
接
總
行
來
電
報
吿
；

SF

公
司 

輪
船
柵
貓
號
。
改
期
準
於
六
月
廿
七
號 

由
大
毋
開
仔
囘
港
•
本
轟
搭
客
>•
準
于 

十
九
號
朝
九
點
鐘
，
到
均
安
號
同
往
美 

國
移
民
局
辦
理
過

AR

手
續
，
幷
于
廿
五 

號
下
午
三
點
半
鍾
，
到
緬
街
太
北
車
站 

。
仝
日
下
午
五
点
，
乘
車
過
美
云 

0
台
山
月
報
有
數
十
份
寄
到 

台
山
月
報
♦
自
復
版
後
•
大
加
擴
充
• 

內
容
記
載
消
息
翔
實
；
文
藝
豐
富
・
堪 

爲
邑
中
不
可
多
得
之
刊
物
。
本
毋
僑
商 

李
乾
亨
君
，
爲
溝
通
邑
中
消
息
。
特
由 

英
國
轉
寄
到
殻
報
數
十
份
。
現
分
由
成 

發
藥
行
•
輔
行
公
司
。
白
羊
樓
書
莊
• 

伍
善
予
君
等
。
代
爲
推
銷
云
。 

0
有
志
竟
成
不
能
做
到
之
事 

西
人
斯
覓
氏
年
四
十
歲
。
於
昨
四
月
卅 

號
。
由
雲
埠
划
獨
木
舟
前
去
紐
約
・
直 

至
昨
星
期
二
日
•
已
抵
達
安
省
福
威
廉 

=^=^^^
—^-*^

昨
在
加
拿
大
推
銷
之
愛
爾
闌
馬
票
。
係 

根
據
英
國
賽
馬
而
定
償
格
。
今
日
之
結 

果
。
加
拿
大
未
有
人
中
頭
獎
者
・
但
有 

四
人
中
二
獎 

每
人
得
四
萬
元
。
定
於 

六
月
拾
七
號
交
欵
云

0
4
晨
明
日
天
氣
預
測
報
告

•
據
氣
象
台
預
測
■
今
晨
降
用
。
時
降
時 

止
。
下
午
有
陰
雲
•
星
期
日
天
氣
無
甚 

變
動
■
有
微
風
■
昨
日
最
高
溫
度
七
十 

賣
度
•
最
低 5
十
六
度
云
，

:

I

呼̂̂
.̂

/•
.-.* 
宀

△
摩
登
屋
出

啓
者
茲
有
摩
登
屋
一
 
間
在
對
面
海
二
十
 

六
街
門
牌
二
六
0

九
號
面
濶
一
百
三
十
 

"
五
尺
長
 
一 
百
二
十
二
尺
前
後
花
園
車
房

汽
水
喉
雜
木
地

叹
備
屋
內
配
有
一 

慢
價
銀
壹
萬 
一.

元
銀
期
現
欵
任

由
自
便
交
易
之
後
即
時
入
屋
居
住
無
須
 

統
制
阻
碍
倘
有
親
腐
如
意
者
祈
即
到
來
 

昌
興
公
司
與
黃
義
華
接
洽
爲
盼

經
理
黃
義
華
白

迎
雅H

A,  

5764

合"

茲
爲
適 «
 行
旅
快
捷
起
見
营
击
一
 

A
礴-
航
空
議
會
委
弟
代
理
世
界
航
空
業
務
二 

3
略
一
如
我
僑
梓
囘
國
無
論
乘
搭
輪
船
鱼
冊 

A 
卽
機
或
往
境
鲁
 
ia 游
覽
及
扱
望 *
»
 慕 

金
準
均
能
料
理
妥
當
^
*
^
托
無
任
歡
迎

I
Z
S
/
l
l
t
J
^
^
X
/
s
z
s
/

M

搭
船
搭
飛
機
囘
國
及

往
美
加
各
埠
遊
覽
者
注
意
 

者
自
二
次
世
界
木
襲
吿
終
之
後
美
國
總
統
輸
船
公
司 

復
原
東
航
線
即
奉
委
爲
皎
公
司*
人
客
務
駐
加
噩
人 

理
爲
僑
梓
服
務
料
理
凋
妥
深
蒙
僑
界
推
許
殊
漱
瞬
命

^

^

^

 

£

一&
繭

IB

本
店
現
辦
到
大
 

W- 
,

睾

毛

線

取
/

®

|

•
m

〈
饕
做
衣
^
!
 

0

國
用
；
儼
本
喜
歡
^
^
^
•
一
可
憂
小
 

B

布
料
帶
 

19:做
唐
装
用
 -
裁
長
短
衫
•
二 

I

皆
可
適
宜
• 

司
理
黃
公
禮
聲

△
代
 

柬

本
會
定
於
六
月
八
日
(
星
期
日
)
午
后
一 »

舉
行
第
 

五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五
時
半
假
座
竹
林
園
設
讓
I
 叙
 

屆
時
統
請
 

：
 

鲁
員
暨
各
界
人
士
光
臨
助
慶
實
爲
榮
幸

中
華
職
工
聯
合
總
會
謹
啓

C
hinese

 

Trade

 

W
orker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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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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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高
 *
華
僑
廢
除
 

h.. 
三

亶
■

委
員
會
通
吿
-
 

一 
爲
通 8
 事
，•
查
叶
拿
大
神
風
醒

t/
e;
潘
嚴
此
對
華
之

®- 
三
苛
例
，
祗
准
，筆
僑
土
上 

，生
及
入
籍
之  

<
 人
，
得
携
妻
子
入
境
同
居
，
對
於
有
權
居
留
加
拿
大
窮
僑
，

.•.' 

尙
未
得
與
其
他
各
國
僑
民
，
享
受
同
等
待
遇
，
此
顕
存
軒
軽
，
仍
有
歧
視
。

».•, 

一 
我
旅
加
筒
胞
，
傲
未
入
籍
，
而
致
力
工
商
豎
各
業
者
，
亦
以
未
入
籍
之
僑
胞
俗
. 

-
最
多
數
，
悬 

311
「四
三
」苛
例
之
廢
止
，
我
僑
晒
實
攫
其
益
者
極
微
，
此
本
會
卷 
一 

所
以
再
接
再
厲
，
而
繼
綴
努
力
工
作
，
以
求
我

一  
般
僑
胞
微
得
平
等
之
待
遇
也 

。
近
據
安
省
駐
多
城
中
華
總
會
舘
致
全
加
各
地
僑
團
及
僑
胞
書
，
畧
以
加
拿
大 

國
會
邇
爲
實
施
人
權
平
等
保
障
民
主
自
由
，
特
由
上
下
兩
議
院
議
員
，
報
織
民
、 

机
保
障
研
究
羣
員
曾
，
並
定
於
毎
期
內
開
始
聽
取
各
方
意
見
，
以
便
彙
则
提
舞

;.;: 

，
，
而
爲
將
來
立
法
張
本
，
刻
聞
加
拿
大
境
內
之
小
數
民
族
及
外
僑
團
體"
均
已 
， 

積
極
分
頤
工
作
，
準
備
赴
京
陳
情
，
館
會
並
建
譲
我
全
加
華
僑
，
亦
須
採
取
同
」 

樣
步
驟
，
組
織
譜
願
關
，
赴
京
力
爭
平
等
等
情
。
查
此
項
工
作
，
關
係
全
僑
福
，一 

利
，
至
深
且
巨
，
本
曾
除
經
於
六
月
一 
日
聯
同
中
華
會
舘
召
集
全
僑
大
會
，
決

」 

議
選
派
代
表
兩
名
參
加
「人
槽
平
等
謂
願
團
一
外
，
復
登
報
徵
求
加
西
各
地
僑
團 

及
各
僑
胞
，
將
當
地
僑
胞
次
受
歧
視
，
痛
苦
，
與
不
平
等
待
遇
情
形
，
及
希
望 

改
善
各
点
，
群
細
開
列{
英
文
更
好
，
孽
文
亦
得)
於
六
月
十
五
日
以
前
，
寄
到 

本
會
，
以
便
彙
編
成
册
，
亦
由
鬱
兩
代
表
，
携
帶
晋
京
，
分
送
上
下
兩
院
議
員
龍 

，
爲
請
願
之
材
料
各
在
案
，
爲
此
合
行
通
吿
，
務
緒

加
西
各
塊
僑
團
及
各
係
胞
，
發
揮
意
見
，
通
力
合
作
，
以
達
成
功
，
實
厚
望
焉 

。
此
佈
。

国
耳
珊・・529

 

G
O

R
E

 

AVEy  

vAN
C

O
U

VER

 PC

 

坤■
民
國
卅
六
年
六
月h
日 

赢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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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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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

礴i
遮

獲

避

鶴3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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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信:二  *

殊处的働■
讎飽黏处孙曲鯉孙稣5； 働"
船師飢計敦計酷算酔飽停扑酔衆■
。州嚣缺勲3
删動触飮州奮
”酷飽曲鉄師喘飽。̂̂
蜂吹 

,
本
校
謹
訂
六
月
卄
九
日
(
星
期
日
)
下
午
二
時
舉
『 

3  
行
成
立
四
十
週
年
紀
念
及
新
舊
同
學
聯

ig大
會
 I  

8

慶
典
同
晚
六
時
設
筵
歡
叙
七
時
牛
開
遊
藝
會
   

e

『 

I

慶
並
預
期
於
卄
八
日
(
星
期
六
)
下
午
七
時
舉
行|  

2  
新
運
動
塲
開
幕
及
開
遊
藝
會
助
慶
屆
時
統
請
1

曜 

2  
使
領
館
名
長
官
，
各
僑
團
領
袖
，
各
倫
胞
暨
本
 I  

i  
校
歷
屆
株
友
 

|  

i  
駕
臨
助
慶
指
示
 
一 
切
曷
勝
榮
幸
 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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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多
利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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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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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人
敬
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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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埠
僑
桂
同
學
鈞
鑒
：

公
敗
者
：
本
帔
此
次
舉
行
成
立
四
十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及
開
新
舊
同
學
聯
綻
大 

會
。
定
期
于
六
月
卄
八
日
至
三
十
日
分=
一
日
程
序
慶
祝
。
第
一
日
午
後
七
幟 

。
舉
行
新
運
動
塲
開
尊
。
隨
開
露
天
遊
藝
會
。
第
二
日
午
後
二
時
。
舉
行
大 

會
儀
式
。
六
時
宴
會
。
七
時
平
假
約
克
戲
院
開
遊
藝
會
。
第
三
日
下
华
九
蛇 

。
舉
行
聯
誼
跳
舞
會
。
刻
觀
進
行
籌
備
一
切
。
惟
大
會
經
費
。
開
銷
至
鍾
。 

除
向
在
域
同
學
進
行
勧
募
。
甚
著
成
績
外
。
尙
望
和
遠
近
同
學
。
對
母
校
此 

次
空
前
慶
典 V 鼎
力
襄
肋
。
踴
躍
捐
輸
。
玉
成
斯
舉
。
又
本
校
歷
居
同
學
衆 

多
。
散
處
各
風
。
各
人
居
址
。
調
査
難
週
。
仰
我
外
埠
同
學
。

to將
郵
址
寿 

來
。
以
便
通
訊
。
又
凡
我
外
埠
同
學
。
屆
時
前
來
參
加
大
會
者
。̂
^
于
六 

月
二
十
日
以
前
。
函
報
本
處
。
俾
得
預
定
旅
舍
房
間
，
以
便
招
待
，
爲
荷-

域
多
利
華!

校
齧g

蠶

赞

會
!

處
敗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六
年 

五
月
十
五
， 

0

抬̂
我̂
也施̂
騁̂
翱他收血后喉■
会初̂
我磔伸̂
膈尊找频嗨̂̂
嗨5:
尊嗨嗨的
»($6̂
*$
*(6
<£'h«
我收̂̂
^̂
n
喘

—̂
|«̂
神嗨
^.̂
也收̂
脚̂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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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代
理M
 國
都
見
厄
工
廠
首
期
辦
到
最
新
出
爲 !  

20
一
種
原
子
殺
虫
機
威
力
猛
烈
速
効
驚
人
全
間g|

祗e

sse 

W
 
射
數
下
所
有
虫
類
如
螺
仔
蚊
蝇
木
虱
白
靈
與
及
吸
彫■
 

0
無
論
其
隱
圏
何
處
悉
數
消
滅
施
用
簡
便
無
碍
衞
生
可M 

TL 
稱
治
虫
聖
品
凡
殓
館
旅
舍
衣
裳
舖
不
可
少
老
保
宜
涯

5  

原
子
殺
虫
機
每
具
六
十
八
元
半 

5  

原
子
段&
农
(
壹
加
倫
庄 

九
元 

原
子
殺
由
水
(
五
加
倫
庄
每
加
倫
八
元
半
通
 

0
代
理
名
廠
各
種
染
料 
。.新
到
花
旗
火
假
米

— 
..

—化
只
用
少
許
味
‘件酔

凡
品
敬
請
諦
辦
希
望
續®
 I  

一 
磅
鉄
瓏
庄
毎
箱?
八
罐 
各
号
弋
里

—

、
『 

第 
二
磅
鉄
罐
庄
每
箱 
廿
罐 
埠
里
代
码
利
權
從
優
締
 

唾 

司
理
 

I

驚
人
之
新
出
叩

&

TA 
時
購
備
一
具 

X. 儁
價
無
限
量
也

話 電

払

夂

IME 

加
拿
大 

總
代
理

分
潔
白
滋
 

解
而
淸
不

豐
易
溶

J1 厨 
%

壁一

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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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

捐
大
公
淸
遊
疑
二
誌

大
公
義
學
。
定
期
淸
遊
。
派
委
陳
宜
談 

。
司
徒
華
•
陳
糞
耀
等
沿
門
捐
欵
。
已 

誌
前
報
•
昨
又
整
募
捐
。
捐
款
者
有 

安
樂
園=
匸
兀
。
瑞
新
書
局
，
張
明
益
。 

錦
彰
公
司
。
永
隆
。
溫
洪:

西
湖
餐.館 

。
新
片
打
♦
生
生
公
司
。
世
界
旅
館
■ 

重
慶
養
俯
。
雷
健 •
均
榮
♦
廣
裕
隆
。

一顔"

秘
鲁
鷄
舖
。
宏
塞
；
源
來
公
司
。
東
亞 

旅
館
-
鄒
振
秀
。
每
弍
元
，
和
發
。
關

b̂
|̂

:>?̂
 巻心̂
^̂
"
3 爪" 

9  1 ~ ?

工

整

看

x

3

"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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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a
無亠
£-.人亠
5-
害̂"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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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.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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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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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:.
二
内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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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
 豪
In  

v

r

电
四
日
歓
。
經
濟
就
發

邸
学
派
 

-$海
商
晶
檢
驗
局
長
跟
戚
慈
爲 

湾A
!

界
貿
易
會
議
伊
表
.
酸
會
議
定 

.
於
庆
月
中
在
日
內
瓦
召
開
~
褒
氏
定
，今 

KH
自
上
海
出
腰
至
香
港
。
轉
往
瑞
士
。 

宀
公
畢
，黄
將
赴
英
法
翌
加
备
蹶
理
察
云■ 

弥■
金
太
農
塲
有
澳
乳
牛
： 

•.威

I?.
皆
播
画
。
电
央
社   

@. 
州
電
，
聯
合 

國
爭
後
救
濟
總
署
贈
予
行
總
之
澳
駐
乳 

生
fi.;干
隻
。
第
豊
批
已
於
昨
三
日
由
招 

一 商
局
歴
曩
輪
船
載
到
黄M
交
行
署
廣
東 

函
聲
赢
 

#,■-嶺
南
大
學
以
塲•
。
以
爲
繁 

您
再
.歟
鑫
，硏
究
及
實
驗
之
用
云
。 

@
上
海
舊
金
山
間

無
疑
電
話
試
驗
成
功
 

南
京
播
音
。
上
添
四
匹
隆
。
上
源
與
英 

國
舊
金
山
間
辰
途
無
繕
回
話
昨
日
試
驗 

結
果
。
情
弘
良
好
。
上
海
舆
舊
金
山
之 

無
綫
纜
話
服
務
■
大
致
可
於
七
月
間
正 

式
瞬
始
•
將
來
此
種
服
務
亀
展
至
世
 

一
用
各
大
城
市
云
。

一®

葉
公
超
在
記
者
會
上

:••
談
運
我
國
剰
餘
物
資
 

南
京
廣
播
訊
费
交
部
次
長
葉
公
超
■

日
下*

外
記
者
招
待
會
上
宣
稱 

去
年
計
心
五
禽
雪
兀
之
藝
鼠
剩
餘
协

於一一资。
由
典
國
對
外
淸
算
委
員
會
賣
予
中 

國
政
府
一   

X
 中
宜
二
千 X
 黄
无
之
物
品. 

一
主
更
者
爲
卡
車
。
樂
已
運
抵
中
露
，葉
. 

虎
謳
.
中
國
政
吐
亜
須
從
遷
完
成
此
項 

/
儻
，
因
第
國
對
外
清
豪
具
會
正
開
 

.
始
吸
縮
•
下
月
越
晚
停
止
工
作"
關
于 

一
町
點
，藥
氏
吿
記
者
•
中
國
物
資
供
雁 

經
已
與
美
属
输
船
公
司
簽
訂
合
同•
將 

一 放
存
太
平
洋
西
岸
各
烏
如   

-111島
。
瑪
利 

安
拉
及
冲
繩
島
咨
輸
之
物
質
起
運
赴
華 

，
根
據
去
年
八
月
中
英
雙
方
所
簽
訂
之 

合
同
規
定
• %
項
剩
餘
物
資
。
須
於
簽 

鋁
H
起
。
廿
個
月
內
•
運
輸
亮
畢
•
葉 

氏
相
信
此
項
運
輸
。
當
於
規
定
時
期
晚 

成
7
運
費
則
須
由
中
國
政
府
償
付•
葉 

氐
並
霜
。
此
項
剩
餘
物
資
之
輸
送
情
形 

。
甚
爲
滿
意
。
到
現
在
爲
止
。
尙
未
聞 

有
損
壞
情
事
發
生
云
・

•*>*"x*"%
/"̂

">zv/xzx/"s<z>,zxxx̂
*s,z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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